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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云南能投” ）董事会2018年第十三次临

时会议于2018年12月7日以书面及邮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于2018年12月11日10时在公司

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万华先生主

持。 公司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

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为进一步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交易双方经协商对重组方案进一步调整，具体

调整事项如下：

1.承诺利润

原方案的承诺利润调整为下文所述：

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为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该等

业绩承诺的补偿义务人为新能源公司。 双方确认以标的资产评估报告收益法评估结果为基

础调整确定新能源公司对标的资产在业绩承诺期内净利润的承诺数据， 具体承诺数据如

下：

年度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承诺净利润（万元） 7,575.46 11,873.95 13,793.77 14,222.86

截至每年末累积承诺净利润

（万元）

7,575.46 19,449.41 33,243.18 47,466.04

若本次交易未能在2018年实施完毕，而在2019年实施完毕的，则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

产业绩承诺期相应顺延一年，即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为2017年度、2018年度、

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该等业绩承诺的补偿义务人为新能源公司。本次交易双方

确认以标的资产评估报告收益法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新能源公司对标的资产在业绩承诺

期内净利润的承诺数据，具体承诺数据如下：

年度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承诺实现净利润

（万元）

7,575.46 11,873.95 13,793.77 14,222.86 14,527.71

截至每年末累积

承诺实现净利润

（万元）

7,575.46 19,449.41 33,243.18 47,466.04 61,993.75

交易双方同意，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并实施完成后，若标的资产在自2018

年起业绩承诺期内的任一会计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未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承诺净利润的， 新能源公司同意就上述利润差额部分按交易协议约定方式进行补偿，具

体的利润差额以该一会计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数据为准。其中，截至2018年末的累

积承诺净利润即2017年、2018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 截至2019年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即

2017年、2018年、2019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 截至2020年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即2017年、

2018年、2019年、2020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 截至2018年末的累积实现净利润即2017年、

2018年的实现净利润之和； 截至2019年末的累积实现净利润即2017年、2018年、2019年的

实现净利润之和；截至2020年末的累积实现净利润即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的实

现净利润之和。若本次交易未能在2018年实施完毕，而在2019年实施完毕的，则本次交易项

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相应顺延一年， 截至2021年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即2017年、2018

年、2019年、2020年、2021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 截至2021年末累积实现净利润即2017年、

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的实现净利润之和。

2、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其他内容不作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继续按照原方案实施。

3、关于公司本次重组方案部分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说明

本次调整涉及调整业绩承诺，其他部分不作调整。 据此，本次调整不属于中国证监会于

2015年9月18日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第六条规定的

方案重大调整的范围，本次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杨万华和李庆华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90）详见2018年12月12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同意公司修订的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杨万华和李庆华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详见2018年12月12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

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交易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针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调整， 同意公司与新能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补充协议（二）》。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杨万华和李庆华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关于与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业绩补偿补充协议（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91）详见2018年12月12日的《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

与相关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托管补充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新能源公司、云南能投对外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和怒江州扶贫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分别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托管补充协议》。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杨万华和李庆华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关于与相关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托管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 192）

详见2018年12月12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云南能源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2018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的事前认可意见》、《云南能源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2018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的独立意见》 详见2018

年12月12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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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能投” 、“上市公司” 或“公司” ）已召开

董事会2018年第八次临时会议、 董事会2018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及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

案》、《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及其他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018年12月4日，公司召开董事会2018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发行价

格调整方案的议案》、《关于调整本次交易发行股份价格的议案》等议案。

2018年12月11日，公司召开董事会2018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

方案进行调整。

一、方案调整内容

（一）承诺利润

调整前：

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为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该等

业绩承诺的补偿义务人为新能源公司。 本次交易双方确认以标的资产评估报告收益法评估

结果为基础调整确定新能源公司对标的资产在业绩承诺期内净利润的承诺数据，具体承诺

数据如下：

年度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承诺实现净利润

（万元）

7,575.46 11,873.95 13,793.77 14,222.86

截至每年末累积承

诺实现净利润（万

元）

7,575.46 19,449.41 33,243.18 47,466.04

交易双方同意，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并实施完成后，若标的资产在自2018

年起业绩承诺期内的任一会计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未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承诺净利润的， 新能源公司同意就上述利润差额部分按交易协议约定方式进行补偿，具

体的利润差额以该一会计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数据为准。其中，截至2018年末的累

积承诺净利润即2017年、2018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 截至2019年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即

2017年、2018年、2019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 截至2020年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即2017年、

2018年、2019年、2020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 截至2018年末的累积实现净利润即2017年、

2018年的实现净利润之和； 截至2019年末的累积实现净利润即2017年、2018年、2019年的

实现净利润之和；截至2020年末的累积实现净利润即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的实

现净利润之和。

调整后：

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为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该等

业绩承诺的补偿义务人为新能源公司。 双方确认以标的资产评估报告收益法评估结果为基

础调整确定新能源公司对标的资产在业绩承诺期内净利润的承诺数据， 具体承诺数据如

下：

年度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承诺净利润（万元） 7,575.46 11,873.95 13,793.77 14,222.86

截至每年末累积承诺净利润

（万元）

7,575.46 19,449.41 33,243.18 47,466.04

若本次交易未能在2018年实施完毕，而在2019年实施完毕的，则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

产业绩承诺期相应顺延一年，即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为2017年度、2018年度、

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该等业绩承诺的补偿义务人为新能源公司。本次交易双方

确认以标的资产评估报告收益法评估结果为基础调整确定新能源公司对标的资产在业绩

承诺期内净利润的承诺数据，具体承诺数据如下：

年度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承诺实现净利

润（万元）

7,575.46 11,873.95 13,793.77 14,222.86 14,527.71

截至每年末累

积承诺实现净

利润（万元）

7,575.46 19,449.41 33,243.18 47,466.04 61,993.75

交易双方同意，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并实施完成后，若标的资产在自2018

年起业绩承诺期内的任一会计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未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承诺净利润的， 新能源公司同意就上述利润差额部分按交易协议约定方式进行补偿，具

体的利润差额以该一会计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数据为准。其中，截至2018年末的累

积承诺净利润即2017年、2018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 截至2019年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即

2017年、2018年、2019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 截至2020年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即2017年、

2018年、2019年、2020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 截至2018年末的累积实现净利润即2017年、

2018年的实现净利润之和； 截至2019年末的累积实现净利润即2017年、2018年、2019年的

实现净利润之和；截至2020年末的累积实现净利润即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的实

现净利润之和。若本次交易未能在2018年实施完毕，而在2019年实施完毕的，则本次交易项

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相应顺延一年， 截至2021年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即2017年、2018

年、2019年、2020年、2021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 截至2021年末累积实现净利润即2017年、

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的实现净利润之和。

二、本次方案调整不属于重大调整

本次调整涉及业绩承诺调整，方案其他部分不作调整。 据此，本次调整不属于中国证监

会于2015年9月18日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第六条规

定的重大调整的范围，本次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三、本次重组方案调整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8年12月11日，公司召开董事会2018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监事会2018年第十二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

议案，同意调整后的方案，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审议事项均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

独立意见。

本次调整后的重组方案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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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业绩补偿补充协议（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云南能投” ）拟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

式购买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 ）持有的大姚云能投

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姚公司” ）100%股权、马龙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马龙公司” ）100%股权、会泽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会泽

公司” ）100%股权以及泸西县云能投风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泸西公司” ）70%股权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

司持有大姚公司100%股权、马龙公司100%股权、会泽公司100%股权、泸西公司70%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新能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能投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公

司董事会2018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公司董事会2018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2018年10月

15日、2018年12月4日，公司与新能源公司在中国昆明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业绩补偿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补充协议》。

2018年12月11日， 公司董事会2018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

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交易

补充协议（二）的议案》，针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调整，同意公司与新能源公司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补充协议（二）》。 关联董事杨万华和李

庆华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2018年12月11日，公司与新能源公司在中国昆明签署了附条件

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本协议” ）。

二、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万元） 185,550.77

实收资本（万元） 169,020.00

法定代表人 李春明

注册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海源北路6号招商大厦三楼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日新中路616号能投集团集控综合楼14楼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000797203592M

经营范围

生物质能、风能、地热能、太阳能、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和开发；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建设、经营

和技术咨询；可再生能源项目配套设备、材料及配件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06年12月25日

经营期限 至2063年2月25日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能投集团持有新能源公司100%的股权，系新能源公司控股股东，

云南省国资委系新能源公司实际控制人。 新能源公司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三、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补充协议（二）》的主要内容

甲方：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鉴于：

1.甲乙双方分别于2018年10月15日、2018年12月4日签订《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与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协议》（以下

简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协议》” ）及《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能

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补充协议》（以下简称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补充协议》” ）， 约定甲方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乙方持有

的大姚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姚公司” ）100%股权、马龙云能投新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龙公司” ）100%股权、会泽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会泽公司” ）100%股权以及泸西县云能投风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泸西公

司” ）7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现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本补充协议。 本补充协议相应释义除特别说明外，均与《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协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补充协议》相同。

第1条关于原协议的修订

1.1.原协议第6.1条为：

“双方同意， 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为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

2020年度。 该等业绩承诺的补偿义务人为乙方。 双方确认以标的资产评估报告收益法评估

结果为基础调整确定乙方对标的资产在业绩承诺期内净利润的承诺数据，具体承诺数据如

下：

年度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承诺净利润（万元） 7,575.46 11,873.95 13,793.77 14,222.86

截至每年末累积承诺净利润

（万元）

7,575.46 19,449.41 33,243.18 47,466.04

现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修订为：

“双方同意， 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为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

2020年度。 该等业绩承诺的补偿义务人为乙方。 双方确认以标的资产评估报告收益法评估

结果为基础调整确定乙方对标的资产在业绩承诺期内净利润的承诺数据，具体承诺数据如

下：

年度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承诺净利润（万元） 7,575.46 11,873.95 13,793.77 14,222.86

截至每年末累积承诺净利

润（万元）

7,575.46 19,449.41 33,243.18 47,466.04

若本次交易未能在2018年实施完毕，而在2019年实施完毕的，则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

产业绩承诺期相应顺延一年，即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为2017年度、2018年度、

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该等业绩承诺的补偿义务人为乙方。双方确认以标的资产

评估报告收益法评估结果为基础调整确定乙方对标的资产在业绩承诺期内净利润的承诺

数据，具体承诺数据如下：

年度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承诺净利润 （万

元）

7,575.46 11,873.95 13,793.77 14,222.86 14,527.71

截至每年末累积承

诺净利润（万元）

7,575.46 19,449.41 33,243.18 47,466.04 61,993.75

”

1.2.原协议第6.2条第一款为：

“双方同意，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并实施完成后，若标的资产在自2018年起

业绩承诺期内的任一会计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未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

诺净利润的，乙方同意就上述利润差额部分按本条约定方式进行补偿，具体的利润差额以

该一会计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数据为准。其中，截至2018年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即

2017年、2018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 截至2019年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即2017年、2018年、

2019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 截至2020年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即2017年、2018年、2019、

2020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截至2018年末的累积实现净利润即2017年、2018年的实现净利

润之和；截至2019年末的累积实现净利润即2017年、2018年、2019年的实现净利润之和；截

至2020年末的累积实现净利润即2017年、2018年、2019、2020年的实现净利润之和。 ”

现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修订为：

“双方同意，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并实施完成后，若标的资产在自2018年起

业绩承诺期内的任一会计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未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

诺净利润的，乙方同意就上述利润差额部分按本条约定方式进行补偿，具体的利润差额以

该一会计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数据为准。其中，截至2018年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即

2017年、2018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 截至2019年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即2017年、2018年、

2019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 截至2020年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即2017年、2018年、2019年、

2020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截至2018年末的累积实现净利润即2017年、2018年的实现净利

润之和；截至2019年末的累积实现净利润即2017年、2018年、2019年的实现净利润之和；截

至2020年末的累积实现净利润即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的实现净利润之和。若本

次交易未能在2018年实施完毕，而在2019年实施完毕的，则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业绩承

诺期相应顺延一年， 截至2021年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即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

2021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 截至2021年末累积实现净利润即2017年、2018年、2019年、

2020年、2021年的实现净利润之和。 ”

第2条 业绩补偿

2.1业绩补偿方式等其他内容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协议》第六条执行，

与原有补偿安排保持一致。

第3条 生效条件

3.1本补充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之日成立。 在以下条件全部

满足后生效：（1）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补充协议；（2）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

第4条 其他

4.1本补充协议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协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

补偿补充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协议》和《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补充协议》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协

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补充协议》 或本补充协议被解除时，《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业绩补偿协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补充协议》与本补充协议一并被

解除；本补充协议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协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

偿补充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未做约定的，以《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业绩补偿协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补充协议》为准。

4.2本补充协议壹式伍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剩余部分用于申报审批，每份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四、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2018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 公司与新能源公司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补充协议

（二）》。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

002053

证券简称：云南能投 公告编号：

2018-192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相关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托管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云南能投” ）拟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

式购买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 ）持有的大姚云能投

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姚公司” ）100%股权、马龙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马龙公司” ）100%股权、会泽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会泽

公司” ）100%股权以及泸西县云能投风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泸西公司” ）70%股权

（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 为解决本次重组后的同业竞争，根据公司董事会2017年第七次

临时会议决议，2017年9月21日，公司与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投集

团” ）、新能源公司、云南能投对外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对外公司” ）和云能投怒

江州产业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怒江州扶贫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怒江公

司” ）分别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托管协议》。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相关方签

署附条件生效的〈托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99）详见2017年9月22日的《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年12月11日， 公司董事会2018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

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相关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托管补

充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能投集团、新能源公司、对外公司和怒江公司分别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托管补充协议》。 关联董事杨万华和李庆华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2018年12月11

日，公司与能投集团、新能源公司、对外公司和怒江公司分别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托管补

充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

二、相关方的基本情况

（一）能投集团的基本情况

能投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能投集团系2012年2月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组

建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云政复[2012]4号），以云投集团全部电力及相

关股权资产按账面价值出资作为能投集团的实收资本组建而成。 能投集团的基本情况如

下：

公司名称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万元） 1,165,999.7624

法定代表人 段文泉

注册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日新中路616号云南能投集团集控综合楼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日新中路616号云南能投集团集控综合楼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000589628596K

经营范围

电力、煤炭等能源的投资及管理；环保、新能源等电力能源相关产业、产品的投资及管理；

参与油气资源及管网项目的投资；其他项目投资、经营；与投资行业相关的技术服务、投资

策划及其咨询管理，信息服务。

成立日期 2012年2月17日

经营期限 长期

根据《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文件的规定，云南省国资委是能投

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二）新能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万元） 185,550.77

实收资本（万元） 169,020.00

法定代表人 李春明

注册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海源北路6号招商大厦三楼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日新中路616号能投集团集控综合楼14楼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000797203592M

经营范围

生物质能、风能、地热能、太阳能、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和开发；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建设、经营

和技术咨询；可再生能源项目配套设备、材料及配件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06年12月25日

经营期限 至2063年2月25日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能投集团持有新能源公司100%的股权，系新能源公司控股股东，

云南省国资委系新能源公司实际控制人。

（三）对外公司的基本情况

对外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能投集团全资子公司香港云能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公

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云南能投对外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万元） 68710

法定代表人 张锦灿

注册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发路139号A4幢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000662636171G

经营范围

境外水电资源、境外煤矿及煤电联营火力发电电力项目、境外新能源、境外能源需求相匹

配的能源（热、电、气）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和经营；煤化工产业和相关业务；境外电网

的建设与经营；境外电力企业托管；电力成套设备、电力产品、金属材料、水泥、工程成套设

备、火电水电矿产工具及设备；技术咨询、进出口业务等；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

的国外工程项目。

成立日期 2007年07月09日

营业期限至 2063年02月25日

（四）怒江公司的基本情况

怒江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能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怒江州扶贫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万元） 100000

法定代表人 杨万华

注册地址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六库镇怒江大道怒江大酒店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3300MA6K5MF33F

经营范围

旅游、农业等特色产业综合开发，文化传媒出品，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园区开发，配售电等

能源资源项目开发、建设、运营，水资源综合利用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6年04月20日

营业期限至 2046年04月19日

三、附条件生效的《托管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能投集团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托管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

1.�甲乙双方于2017年9月21日签订《托管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 ），约定为解决

本次重组（即“本次交易” ）后的同业竞争，甲方将其所持标的股权委托给乙方管理。

为进一步明确交易相关事宜，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本补充协议。 本补充协议相应释义

除特别说明外，均与原协议相同。

第1条 关于原协议的修改

1.1原协议第5.2款约定为：

“在标的股权对应的公司业务正常经营、扣非后净利润为正且2年内能够持续盈利，具

备注入上市公司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产权清晰、资产合规完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

则等）的1年内，甲方将与乙方积极协商启动将相应标的股权或标的股权下属与乙方存在现

实或潜在同业竞争的股权按经国资主管部门备案的评估公允价格转让给乙方的程序。 ”

甲乙双方同意将上述约定修改为：

“在标的股权对应的公司业务正常经营、扣非后净利润为正且2年内能够持续盈利，具

备注入上市公司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产权清晰、资产合规完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

则等）的1年内，甲方将与乙方积极协商启动将相应标的股权或标的股权下属与乙方存在现

实或潜在同业竞争的股权按经国资主管部门备案的评估公允价格转让给乙方的程序。 甲方

将积极配合乙方完成上述股权资产注入事项，完成注入的最长期限不超过本次交易实施完

毕后5年，若届时相关资产仍不满足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则将该等股权转让给非能投集团

控制的第三方或采取其他届时法律及监管规则允许的解决相关同业竞争事项的合规措

施。 ”

第2条 生效条件

2.1本补充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之日成立。 本协议在以下条

件均获得满足之日起生效：（1）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补充协议；（2）中国证监会核准本

次交易。

第3条 其他

3.1本补充协议为原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原协议或

本补充协议被解除时，原协议与本补充协议一并被解除；本补充协议与原协议不一致的，以

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未做约定的，以原协议为准。

3.2本补充协议壹式肆份，甲乙双方方各持贰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公司与新能源公司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托管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

1.�甲乙双方于2017年9月21日签订《托管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 ），约定为解决

本次重组（即“本次交易” ）后的同业竞争，甲方将其所持标的股权委托给乙方管理。

为进一步明确交易相关事宜，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本补充协议。 本补充协议相应释义

除特别说明外，均与原协议相同。

第1条 关于原协议的修改

1.1原协议第5.2款约定为：

“在标的股权对应的公司业务正常经营、扣非后净利润为正且2年内能够持续盈利，具

备注入上市公司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产权清晰、资产合规完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

则等）的1年内，甲方将与乙方积极协商启动将相应标的股权按经国资主管部门备案的评估

公允价格转让给乙方的程序。 ”

甲乙双方方同意将上述约定修改为：

“在标的股权对应的公司业务正常经营、 扣非后净利润为正且2年内能够持续盈利，具

备注入上市公司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产权清晰、资产合规完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

则等）的1年内，甲方将与乙方积极协商启动将相应标的股权按经国资主管部门备案的评估

公允价格转让给乙方的程序。 甲方将积极配合乙方完成上述股权资产注入事项，完成注入

的最长期限不超过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5年， 若届时相关资产仍不满足注入上市公司条件

的，则将该等股权转让给非能投集团控制的第三方或采取其他届时法律及监管规则允许的

解决相关同业竞争事项的合规措施。 ”

第2条 生效条件

2.1本补充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之日成立。 本协议在以下条

件均获得满足之日起生效：（1）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补充协议；（2）中国证监会核准本

次交易。

第3条 其他

3.1本补充协议为原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原协议或

本补充协议被解除时，原协议与本补充协议一并被解除；本补充协议与原协议不一致的，以

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未做约定的，以原协议为准。

3.2本补充协议壹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持贰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公司与对外公司、怒江公司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托管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云南能投对外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怒江州扶贫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丙方：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

1.甲、乙、丙三方于2017年9月21日签订《托管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 ），约定为解

决本次重组（即“本次交易” ）后存在的同业竞争，甲方与乙方将标的股权委托给丙方管

理。

为进一步明确交易相关事宜，经三方友好协商，达成本补充协议。 本补充协议相应释义

除特别说明外，均与原协议相同。

第1条 关于原协议的修改

1.1原协议第5.2款约定为：

“在标的股权对应的公司业务正常经营、扣非后净利润为正且2年内能够持续盈利，具

备注入上市公司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产权清晰、资产合规完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

则等）的1年内，甲方或乙方将与丙方积极协商启动将相应标的股权按经国资主管部门备案

的评估公允价格转让给丙方的程序。 ”

甲、乙、丙三方同意将上述约定修改为：

“在标的股权对应的公司业务正常经营、 扣非后净利润为正且2年内能够持续盈利，具

备注入上市公司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产权清晰、资产合规完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

则等）的1年内，甲方或乙方将与丙方积极协商启动将相应标的股权按经国资主管部门备案

的评估公允价格转让给丙方的程序。 甲方或乙方将积极配合丙方完成上述股权资产注入事

项，完成注入的最长期限不超过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5年，若届时相关资产仍不满足注入上

市公司条件的，则将该等股权转让给非能投集团控制的第三方或采取其他届时法律及监管

规则允许的解决相关同业竞争事项的合规措施。 ”

第2条 生效条件

2.1本补充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之日成立。 本协议在以下

条件均获得满足之日起生效：（1）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补充协议；（2）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交易。

第3条 其他

3.1本补充协议为原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原协议或

本补充协议被解除时，原协议与本补充协议一并被解除；本补充协议与原协议不一致的，以

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未做约定的，以原协议为准。

3.2本补充协议壹式陆份，甲乙丙三方各持贰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2018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与能投集团、新能源公司、对外公司和怒江公司分别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托管

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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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2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181754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24日

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所披露的相

关公告。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 并按照反馈意见的 要求对

有关问题逐一进行了分析和回复，现根据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

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81754号）之反馈意见回

复》。 公司将于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两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

料。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

以及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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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

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云南能投” ）监事会2018年第十二次临

时会议于2018年12月7日以书面及邮件形式通知全体监事，于2018年12月11日14时在公司

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监事5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沈军先生

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

议：

一、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为进一步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交易双方经协商对重组方案进一步调整，具体

调整事项如下：

1.承诺利润

原方案的承诺利润调整为下文所述：

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为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该等

业绩承诺的补偿义务人为新能源公司。 双方确认以标的资产评估报告收益法评估结果为基

础调整确定新能源公司对标的资产在业绩承诺期内净利润的承诺数据， 具体承诺数据如

下：

年度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承诺净利润（万元） 7,575.46 11,873.95 13,793.77 14,222.86

截至每年末累积承诺净利润

（万元）

7,575.46 19,449.41 33,243.18 47,466.04

若本次交易未能在2018年实施完毕，而在2019年实施完毕的，则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

产业绩承诺期相应顺延一年，即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为2017年度、2018年度、

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该等业绩承诺的补偿义务人为新能源公司。本次交易双方

确认以标的资产评估报告收益法评估结果为基础调整确定新能源公司对标的资产在业绩

承诺期内净利润的承诺数据，具体承诺数据如下：

年度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承诺实现净利润

（万元）

7,575.46 11,873.95 13,793.77 14,222.86 14,527.71

截至每年末累积

承诺实现净利润

（万元）

7,575.46 19,449.41 33,243.18 47,466.04 61,993.75

交易双方同意，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并实施完成后，若标的资产在自2018

年起业绩承诺期内的任一会计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未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承诺净利润的， 新能源公司同意就上述利润差额部分按交易协议约定方式进行补偿，具

体的利润差额以该一会计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数据为准。其中，截至2018年末的累

积承诺净利润即2017年、2018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 截至2019年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即

2017年、2018年、2019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 截至2020年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即2017年、

2018年、2019年、2020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 截至2018年末的累积实现净利润即2017年、

2018年的实现净利润之和； 截至2019年末的累积实现净利润即2017年、2018年、2019年的

实现净利润之和；截至2020年末的累积实现净利润即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的实

现净利润之和。若本次交易未能在2018年实施完毕，而在2019年实施完毕的，则本次交易项

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相应顺延一年， 截至2021年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即2017年、2018

年、2019年、2020年、2021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 截至2021年末累积实现净利润即2017年、

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的实现净利润之和。

2、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其他内容不作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继续按照原方案实施。

3、关于公司本次重组方案部分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说明

本次调整涉及调整业绩承诺，其他部分不作调整。 据此，本次交易方案的相关调整不属

于中国证监会于2015年9月18日发布的 《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

编》第六条规定的方案重大调整的范围，本次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二、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公司修订的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

三、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

的交易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针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调整， 同意公司与新能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补充协议（二）》。

四、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相关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托管补充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新能源公司、云南能投对外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和怒江州扶贫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分别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托管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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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玉溪能投天然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禄脿

-

易门天然气支线（安宁段）项目贷款

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8年8月13日、11月1日，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018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为玉溪能

投天然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禄脿-易门天然气支线（安宁段）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解决玉溪能投天然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禄脿-易门天然气支线（安宁段）项目建设资金

需求， 同意玉溪能投天然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云南省分行申请禄脿-易门天然

气支线（安宁段）项目贷款4200万元，期限8年，风险敞口由相关管输费收费权应收账款质

押担保，并同意公司为该项目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关于为玉溪能投天然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禄脿-易门天然气支线（安宁段）项目贷款

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17）详见2018年8月15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于日前与交通银行云南省分行签订 《保证合同》（编号：C181108GR5313850），

为玉溪能投天然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云南省分行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合同编号：Z1811LN15607404）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主合同期限为 8年）；担保金额为授信额度4200万元内实际提用

的债务。

三、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含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20781.39万元，占公司2017年12

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8.80%；公司（含子公司）的对外担保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进行的担保；无逾期对外担保，不存在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损失的情形。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2日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购买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新能源公司” ）持有的大姚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姚公司” ）100%股

权、马龙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龙公司” ）100%股权、会泽云能投新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会泽公司” ）100%股权以及泸西县云能投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泸西公司” ）7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及交易对方经协商，拟对

本次交易方案进行调整。 我们认真审阅了修订后的《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报告书（草案）》” ）、《云南能源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和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

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交易补充协议（二）” ）、相关议案等拟提交董事会审议的资

料，经审慎分析，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本次交易的方案调整、《报告书（草案）》修订以及交易补充协议（二）、托管补充协

议的签署等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中国证监会的监管规定，具有可操作性，符合公司

及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会议在审议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时，关联董事杨

万华、李庆华应依法回避表决。

基于上述，我们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在审议关联交易议案

时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独立董事签字:

杨 勇:� � � � � � � � � � � �

杨先明:� � � � � � � � � � �

和国忠:� � � � � � � � � � �

2018年12月7日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董事会

2018

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 ）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

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审 阅了公司董事会2018年第十三次

临时会议的相关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对本次重组方案的调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上述方案调整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对原交易方

案的重大调整。 本次重组调整后的方案内容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修订后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报告书以及签订的交易补充协议与托管补充协

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可行性和可操

作性。

四、董事会审议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之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

利益。

五、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征得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程

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独立董事签字：

杨 勇：

杨先明：

和国忠：

2018年12月11日


